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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政府建議的食物營養標籤制度的反建議 

──香港餐飲聯會協會主席黃家和 
 
本會就有關政府建議有下列回應： 
 
1. 質疑政府委託的顧問公司所作之研究報告的準確性及其應付之責任： 
 
ａ）顧問公司說業界於第一階段（即 1+5）只需投放 4,000萬港元的支出豪無理 
 據，並故意忽略整體成本之開支。 
 ──如顧問公司說在港之預先包裝食品有 2.2萬款，.而業界估計國內及一些
 東南亞國家進口的受第一階段影響產品會超過 40%，即 8,800款，單化驗費
 已需 5,000 萬港元，還未包括後期之重新設計包裝費用，這比化驗費用之支
 出更龐大。 
 ──如實行第二階段，即 1+9的建議，業界估計這方面的總支出（第一加第
 二階段）約為 15億港元。 
 
ｂ）顧問公司認為，只有 5%至 10%的產品，如進行營養標籤將會在市場上消失，

 並有 191間公司結業，我們認為影響遠不及此數。除了公司結業外，顧問公

 司忽略了一些本地進口商，因不可能自行支付改標籤的費用，而不會積極開

 發新產品。這些為小眾服務的入口高質素產品的公司雖未至於結業，

 但卻需裁減人手，這情況更導致食品市場為大財團所壟斷，而市民亦少了產

 品的選擇。 
 
ｃ）顧問公司說未來 20 年將為香港淨節省 81億元，本會認為此數字全欠跟據。 
 以美國為列，其標籤法為全球最嚴厲之國家，但市民之健康不比其他的發達

 國家人民健康，況其人均醫療的開支為全球之冠。故此，營養標籤與人民之

 健康並無直接之關聯。此外，如 20 年後，所說的 81億元淨收益未達標的話，
 責任由誰負擔？ 
 
ｄ）顧問公司的報告內容提及標籤法推行後，受影響的多是小眾（如菲傭食用的）

 及低利潤產品。本會認為，其調查有種族歧視之嫌。我們相信本港之外籍傭

 工所食用之產品，多為其家鄉之產品。這些所謂小眾的產品，如立例後，便

 大部份在市場消失，又或導致非正常途徑進口香港市場，在“小眾市場＂上

 出現。另外，顧問公司亦忽略了另類的“高質素＂、高利潤的“小眾市場＂

 ──如有機食品的發展將受防礙。 
 
 



 

 

 
2. 業界的論據： 
 
業界其實並非反對推行營養標籤制，更認為能保障市民健康，但政府是次建議未

免過於嚴厲，令業界在進行上會遇到困難。雖然現時很多先進國家一早也推行營

養標籤制，但即使對食品監控甚嚴格的國家如日本、歐洲等國家亦只要求食品列

出五至七種營養成分左右，甚至中國大陸目前雖未有進行標纖法，但其研究中亦

只建議熱量加八種營養成份。香港卻要化驗十種，成本比其他地方高。 
 
本會更質疑列出多達十種營養標籤沒有實質作用，因不同的食物其特殊性亦不

同，其營養標籤亦應由製造商或經銷商根據其特性自行列出。如一些標榜高籤或

低脂的食品，應列出有關營養內容來證實產品符合標準。 
 
不得不注意的，是香港的情況亦有別於其他地方，有九成以上的預先包裝食品來

自外國進口。香港市場細，很多外國品牌子不會特別為港商設計另一款標籤，來

滿足香港的標籤法的要求，故營養標籤制推行後，本地入口商將要負責改標籤，

費用包括每種食品的化驗費六、七千元，及重新設計包裝，成本很大。如將增加

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，這會令物價上升，更可會引致通漲。 
 
3. 業界的建議： 
 
其實，世界食品法典委員會組織的標準只要求食品列出五種營養成分，歐洲國家

一般規定要列出五至七種，但港府卻要求列出十種，明顯過嚴。本會建議政府可

考慮將要列出的營養成分訂為 1+5 種（即熱量＋5 種營養成分），而政府可同時
建議食品製造商或進口商在其產品上可自行另加其他營養成分，這可大幅減少食

品商的負擔，及與外國進口產品接軌，市民健康亦可受保障。而且，政府亦毋須

分階段執行標籤法，因為食品商要一次過更改標籤，分開兩次只要令成本增加，

故倒不如延長食品商的寬限期，讓業界有更充分的時間預備。 
 
本會希望政府能從新考慮，多了解業界的狀況，及承認進口時已有營養標籤的產

品的合法性，未有標籤的才要執行新訂的“1+5＂條例。 


